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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辽宁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辽宁省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19号，联系电话：024-23867960。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沈阳市和平区永安北路8号，联系电话：024-23849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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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客运站车辆安全检查机构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汽车客运站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应具备的设施条件、设备条件、人员条件、质量管

理、安全生产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汽车客运站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是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汽车客运站站级核定的依

据之一。道路运输企业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JT/T 478 汽车检验机构计算机控制系统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汽车客运站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机构

由汽车客运站设置的对进入汽车客运站承担班次车辆出站前进行安全例行检查工作的机构。

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

在受检营运客车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正常维护并检验合格的前提下，按照规定的时间周期，在不拆

卸零部件的条件下，由营运客车安全例检人员借助简单的工具，采用人工检视的方法，对影响营运客车

行车安全的可视部件技术状况所实施的检查。

注1：汽车客运站应指定专门的安全例行检查人员（以下简称安全例检人员）。安全例检人员应当熟悉营运客车结

构、检查方法和相关技术标准，并经汽车客运站考核合格。

注2：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与营运客车的日常维护、一级维护和二级维护为非替代关系。

4 设施条件

安全例行检查场所应有明显指示标志和限速标志。

安全例行检查车间应封闭，具备防风、防雨、防晒、保暖、防寒及良好的采光、照明和通风条件，

各工位有相应的检测面积，并符合安全、环保、消防等有关规定。

安全例行检查车间的进出通道应视线良好、保持畅通，出入口应设有“安全例检”文字标志和“5

km/h”限速标志；出入门高和宽应不小于 5 m，车间内最小高度应不少于 6 m，进出入口两端的道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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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坡度，以防止雨水流入检测线内，进出口道路的转弯半径、长度应能满足各类车辆出入的需要，

通道地面平整、坚实。

一、二级汽车客运站对重点例检项目应用检测设备进行检查的，其安全例行检查车间应与检测设

备的布局相适应，选用双线布置，其中一条线可用于人工检查，另一条线用于仪器设备检测，长度应符

合以下要求：

a) 用于人工检查生产线的长度原则上不少于 16 m，宽度应不少于 8 m；

b) 用于仪器设备检测车间的长度原则上不少于 30 m，宽度应不少于 8 m。

安全例行检查车间内应设有地沟或车辆举升装置。地沟的长度应不小于营运客车最大允许长度的

1.1 倍，宽度不小于 0.65 m，深度不小于 1.3 m。地沟内应安装照明设施和安全电源并具备紧急避险条

件。举升装置的规格应满足所检车型的要求。

三级及以上的汽车客运站，安全例行检查应采用计算机管理系统，具有车辆信息登录、检查数据

存储、检查信息查询、检查报告生成、人工录入等功能。

安全例行检查车间应配备消防设备，灭火器数量不少于 3 具（5 kg/具），地沟内应放置 1 具。

5 设备条件

基本条件

5.1.1 车辆安全检测设备应符合相应仪器设备的国家、行业产品标准，并应按规定周期检定合格。检

测设备承载能力和尺寸应能满足本站车辆检测需要。

5.1.2 计算机控制系统应符合 JT/T 478 的要求，并应留有数据接口。

5.1.3 计算机控制系统应具有车辆信息登录、受控自动检查、检查结果自动评判、检查数据自动存档、

检查报告自动生成、检查信息的查询以及人工检验项目和未联网检查仪器检查结果的人工录入等功能，

实现自动检测、打印报告或者该系统与客运站报班进行数据交换，作为报班先决条件。

5.1.4 计算机控制系统应采用 IC 卡技术或者人脸识别登录，实现车辆例检自动登录，并与运营管理

信息系统、汽车客运站联网售票系统的数据交换。

基本仪器和工具

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至少应配备与安全例行检查工作相适应的以下工具及安全防护用品：

a) 检验锤；

b) 便携式照明器具；

c) 轮胎气压表；

d) 轮胎花纹深度尺；

e) 套筒扳手、扭力扳手；

f) 钢卷尺、钢板尺；

g) 停车楔，数量不少于 2只；

h) 安全帽、工装、手套、反光背心等安全防护用品。

一、二级检测设备

一、二级以上汽车客运站的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除配备5.2中的基本仪器和工具外，也可配备如

下检测设备，并经法定或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周期计量检定、校准，取得计量检定合格证、校准报告，

且在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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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平板检测台（含轴重、制动台）或滚筒反力式汽车制动检验台，允许承载轴荷不小于 10 t，

用滚筒反力式汽车制动检验台时还应配备相应承载质量的轮重台，并要求称重台面与地面水

平；

b) 侧滑检验台，允许承载轴荷不小于 10 t，采用双板联动结构，带应力释放板；

c) 底盘间隙检查仪；

d) 计算机控制检测系统；

e) 前照灯检查仪（可选项，对于在夜间行驶的客车，应当检查其前照灯发光强度和光束偏斜量）。

6 人员条件

安全例行检查机构应指定专门的安全例检人员。安全例检人员应当熟悉营运客车结构、检查方法

和相关技术标准，并经汽车客运站考核合格。

一、二级汽车客运站的安全例行检查机构应分别有不少于 3 名的专职安全例行检查员，三级以下

（含三级）汽车客运站的安全例行检查机构应根据出站车辆安全例行检查实际需要配备相应的安全例检

人员，具体人数以满足各汽车客运站日常安全例行检查工作需要为限。

7 质量管理

汽车客运站经营者应当建立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制度，制定操作规程和检查流程，并张贴上墙。

安全例行检查机构应将安全例检人员的相关资料（照片、技术等级资格证书复印件、上岗证件复

印件） 在作业点上墙公示。

安全例行检查机构应建立健全安全例行检查台账，并妥善保存，保存期限不少于 3 个月。

安全例行检查机构应具备相关的技术文件和资料，在检查中严格按照相关国家或行业标准对所检

车辆的安全技术状况作出准确评价和结论。

安全例行检查机构应对车辆外观、制动系统、转向系统、照明及信号指示灯、车轮及轮胎、安全

设施进行安全例行检查，安全例行检查具体项目、结果判定及处理和工艺组织及流程，详见附录 A。

安全例行检查机构应当严格填写《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报告单》，详见附录 B，对经检查合格

的营运客车签发《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合格通知单》， 详见附录 C，加盖汽车客运站安全例行检查

印章。《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报告单》、《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合格通知单》采用电子版的可不使

用纸质版。

《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合格通知单》24 h 内有效。单程运营里程在 800 km（含）以上的客运班

车和往返运营时间在 24 h（含）以上的客运班车，实行每个单程检查一次。

汽车客运站应定期向当地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驻站办）报送统计报表，并严格执行物价

部门核定的安全例行检查服务费收取标准。

检查质量贯彻“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

8 安全生产

安全例行检查场所无关人员不应随意进入。

安全例行检查车间应布局合理，车辆通道畅通。

客车在进行检查时，不应载客驶入安全例行检查场所。

安全例检人员应着工装，并配备相应的安全防护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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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例行检查机构的厂房等设施建设应符合 GB 50016 和 GB 55037 规定，严格执行消防有关管理

规定，配备相应的灭火器材，其摆放应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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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安全例行检查具体项目、结果判定及处理和工艺组织及流程

A.1 检查项目、方法及要求

A.1.1 外观

A.1.1.1 检视车身外观，无漏油漏液现象，左、右后视镜、内后视镜齐全、完好，车窗玻璃齐全。

A.1.1.2 打开前风窗玻璃刮水器开关，刮水器各挡位应工作正常，关闭刮水器时刮片应能自动返回到

初始位置。

A.1.2 制动系统

A.1.2.1 气压表工作状况

起动发动机，观察气压表指示情况，气压表应能正确指示系统压力。

A.1.2.2 制动管路密封性

采用气压制动的营运客车，在储气筒气压达到起步压力以上时，关闭发动机，踩下制动踏板，在地

沟内或者举升装置下方，检查各车轮制动气室、气阀及制动管路的密封性，应无漏气声。采用液压制动

的营运客车，检查各车轮制动分泵及可视制动管路的密封性，应无油液滴漏现象。

A.1.2.3 制动系统自检

接通发动机起动开关，检视制动系统各故障指示灯指示状况，应无故障报警。

A.1.3 转向系统

A.1.3.1 左、右转动转向盘，在地沟内或者举升装置下方，检视转向机构及球销总成的连接状况，各

连接部位应连接可靠、无松动，球销总成应无松旷和开裂。

A.1.3.2 采用目视和检验锤敲击的方法，检查横直拉杆，应无变形、裂纹和拼焊现象。

A.1.4 照明及信号指示灯

A.1.4.1 前照灯

检视前照灯，应齐全、完好、表面清洁，无松脱；开启前照灯并进行远、近光变换，应工作正常。

A.1.4.2 信号指示灯

分别开启转向灯（前、后、侧）、制动灯、示廓灯（前、后）、危险报警灯（前、后）、雾灯（前、

后）、倒车灯，均应工作正常。

A.1.5 车轮及轮胎

A.1.5.1 车轮螺栓及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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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检验锤敲击的方法，巡视检查可视的轮胎螺栓、螺母以及可视的半轴螺栓，各车轮及半轴的螺

栓、螺母应齐全、完好，紧固可靠。

A.1.5.2 轮胎外观

检视胎冠、胎壁等部位，不得有长度超过25mm或者深度足以暴露出帘布层的破裂、割伤以及凸起、

异物刺入等影响使用的缺陷。同时目视检查并装轮胎间，应无明显异物嵌入。

A.1.5.3 轮胎花纹深度

检视轮胎磨损状况。必要时，用轮胎花纹深度尺检测轮胎胎冠花纹深度（检测轮胎花纹应测量胎冠

花纹最浅处）。转向轮的胎冠花纹深度应不小于3.2mm，其余轮胎胎纹深度应不小于1.6mm。

A.1.5.4 轮胎气压

采用检验锤敲击和目视的方法，巡视检查各轮胎的充气状况，必要时用气压表测量轮胎气压，轮胎

气压应符合要求。

A.1.6 安全设施

A.1.6.1 车门应急开关

检视动力启闭车门的车内应急开关，应急开关的标识及护罩、手柄、固定件等机件应齐全、完好。

A.1.6.2 安全顶窗

检视安全顶窗，安全顶窗开启装置的护罩、手柄、固定件等机件应齐全、完好。

A.1.6.3 安全锤

检视封闭式营运客车的应急窗，应配备安全锤并在规定的位置放置。

A.1.6.4 灭火器

目视检查灭火器，应随车配备，压力值处于正常范围内，驾驶员座椅旁应放置1具，且安放稳固并

便于取用。

A.1.6.5 停车楔

检视停车楔，应随车配备，数量不少于2只。

A.1.6.6 警告牌

检视三角警告牌，应随车配备并妥善放置。

A.2 结果判定及处理

A.2.1 检查项目全部合格时，安全例行检查结果判定为合格，签发“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合格通知

单”。

A.2.2 检查项目中有任一不合格项时，安全例行检查结果判定为不合格。在营运客车调修后，重新进

行全项检查。

A.2.3 对于不合格项可立即排除的故障和缺陷，在排除故障和缺陷并得到合格确认后，该项可视为合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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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 完成安全例行检查后应填写、保存《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报告单》。

A.3 工艺组织及流程

安全例行检查推荐的工艺流程如图1、图2所示。

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应在驾驶员的配合下，宜采用“双人作业法”进行。

安全例检开始

受检车辆驶上检查地沟或举升装置

驾驶员实施驻车制动，必要时使用停车楔

驾驶员安全例检人员（甲） 安全例检人员（乙）

站立于车前位置，检查前照灯、远近光变换、

前转向灯、前示廓灯、前危险报警灯、前雾

灯、前风窗玻璃、后视镜、刮水器

站立于车后位置，检查后转向灯、

制动灯、后示廓灯、后危险报警灯、

后雾灯、倒车灯、后风窗玻璃

环绕车辆一周，检查车辆外观；持必要的工

具，检查车轮螺栓及螺母和所有轮胎

进入车内，检查气压表、制动系统自检；检

查车门应急开关、安全顶窗，检查安全锤、

灭火器；检查停车楔、警告牌

在地沟内或举升机装置下，持必要的

工具按照从后向前的方向，检查转向

系统及制动管路密封性

坐于驾驶位置

配合

配合

填写、保存《营运

客车安全例行检查

报告单》（“检查结

果判定”栏签注 x）

调修

填写、保存《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报告单》（“检查结果判

定”栏签注 o），签发“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合格通知单”

安全例检结束

合格判定

不合格

合格

图 A.1 营运客车双人作业安全例行检查推荐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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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例检开始

受检车辆驶上检查地沟或举升装置

驾驶员实施驻车制动，必要时使用停车楔

驾驶员安全例检人员

站立于车前位置，检查前照灯、远

近光变换、前转向灯、前示廓灯、

前危险报警灯、前雾灯、前风窗玻

璃、后视镜、刮水器

在地沟内或举升机装置下，持必要

的工具按照从后向前的方向，检查

转向系统及制动管路密封性

站立于车后位置，检查后转向灯、

制动灯、后示廓灯、后危险报警灯、

后雾灯、倒车灯、后风窗玻璃

进入车内，检查气压表、制动系统

自检；检查车门应急开关、安全顶

窗，检查安全锤、灭火器；检查停

车楔、警告牌

坐于驾驶位置

配合

配合

填写、保存《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

查报告
调修

填写、保存《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报告单》（“检查结果判定”栏签注 O），签发“营运客

车安全例行检查合格通知单”单》 （“检查结果判定”栏签注×）

安全例检结束

合格判定

不合格

合格

环绕车辆一周，检查车辆外观；

持必要的工具，检查车轮螺栓

及螺母和所有轮胎

图 A.2 营运客车单人作业安全例行检查推荐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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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报告单式样

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报告单式样如下。

表 B.1 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报告单式样

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报告单式样

车牌号码 车属单位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时 分

检 查 记 录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1 外观 □漏油漏液 □车窗玻璃 □视镜 □刮水器

2 制动系统
□气压表工作状况 □制动系统自检

□制动管路密封性

3 转向系统 □球销总成 □横直拉杆 □转向机构连接

4
照明及

信号指示灯

□前照灯 □远、近光变换 □转向灯

□制动灯 □示廓灯 □危险报警灯

□雾灯 □倒车灯

5 车轮及轮胎
□车轮螺栓及螺母 □轮胎外观

□轮胎花纹深度 □轮胎气压

6 安全设施
□车门应急开关 □安全顶窗 □安全锤

□灭火器 □停车楔 □警告牌

检查结果判定

安全例检人员签字 驾驶员签字

说明：

1.“检查结果”栏：○为合格，×为不合格。检查项目不合格的，应在检查内容□内用×标记不合格子

项。

2.“检查结果判定”栏：○为合格，×为不合格。检查项目全部合格时，检查结果判定为合格，同时

签发“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合格通知单”；检查项目中有任一不合格项时，检查结果判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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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合格通知单式样

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合格通知单式样如下。

表 C.1 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合格通知单式样

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合格通知单式样

编号：

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合格通知单

检查合格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车牌号码/颜色：

安全例检人员签字：

汽车客运站安全例行检查印章：

营运客车留存备查

（本通知单24小时内报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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